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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申請[表格TID102(12(2011修訂)]
(適用於2012年4月1日或以後遞交至本署的申請)
在填寫此表格前，請先閱讀工業貿易署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及本表格內的備註。

I. 申請者名稱：(請參閱備註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II. 營業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註冊辦事處（如與上述營業地址不同，請填寫此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商業登記證號碼 (首8個數目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至 :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VII. 公司註冊證明書號碼 (如適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申請者在香港提供的服務 (請參閱備註三)
	(a) 申請者在香港提供服務的性質、範圍和年期 (請參閱備註四)

	

	

	
	
	

	(b) 
	服務行業編號(請參閱備註五)
	
	服務行業及類別（如適用）名稱 (請參閱備註五)

	
	
	
	


II. 申請者擬在內地提供的服務
	

	

	



I.
經由內地認可的公證人(即中國委託公證人(請參閱備註六ii))核證的法定聲明副本一份#


□ 作聲明時不需要傳譯員的協助

或



□ 作聲明時需要傳譯員的協助

II.
（適用於按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條例》（第32章）組成及註冊的公司）申請者的有效公司註冊證書 [包括公司更改名稱註冊證書(如適用)] 的核證副本一份 

核證者為#
□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註冊處 



或
·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工貿署)根據《安排》附件5而指定的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 (指定專業人士)

III.
申請者的有效商業登記證核證副本一份
核證者為#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業登記署 



或

□ 
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
以及
□ 
在遞交本申請書當日(即工貿署收表日期)起計的前90日內，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商業登記署發出有關申請者的登記冊內完整資料摘錄的核證本一份 (如遞交有關登記冊內資料摘錄核證本的副本，該副本須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 核證)
IV.
證實申請者在遞交申請書當日起計的連續前1/ 3 / 5 *個財政年度(請參閱備註七) 內在香港從事本申請書乙部第    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文件（適用於按《公司條例》組成及註冊的公司）#
· （適用於按《公司條例》組成及註冊的上市公司）申請者在上述期間發出的公司年報正本，並由其董事或公司秘書核證 (如遞交有關公司年報的副本，該副本須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 核證)

或 

· 
（適用於按《公司條例》組成及註冊的非上市公司，包括私人公司）申請者在上述期間發出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正本 (如遞交有關經審計的財務報表的副本，該副本須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 核證)
注意:
如在上述期間 (無論全期或部份期間) 是由申請者的全資附屬公司從事有關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請同時填寫《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公司集團補充表甲、乙、丙 [第I 、II、III項 (如適用，IV及V項)] 及丁部。
V. 證實申請者在遞交申請書當日起計的連續前1/ 3 / 5 *年(請參閱備註七) 內依法繳納利得稅 #
·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由申請者在遞交申請書當日起計的連續前1/ 3 / 5 *年(請參閱備註七)內，每年遞交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稅務局)的利得稅報稅表及由稅務局發出的評稅及繳納稅款通知書的副本各一份
及/或 

· 如屬虧損公司，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由申請者在遞交申請書當日起計的連續前1/ 3 / 5 *年(請參閱備註七)內，每年遞交予稅務局的利得稅報稅表、稅務局發出的評定虧損通知書或通知其暫時無須按年遞交利得稅報稅表的函件的副本各一份
VI.
證明申請者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所，從事本申請書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文件 (請參閱備註八)# 
如上述的業務場所與甲部第II項不同，請註明有關地址：＿＿＿＿＿＿＿​​​​＿＿＿＿＿＿＿＿＿＿＿＿
在香港分店數目：




　      
□ 如擁有業務場所#:

□
經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註冊處核證的有關業務場所的電腦土地記錄副本(請參閱備註八) 


或 


□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有關業務場所的電腦土地記錄的副本(請參閱備註八)


或
□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其他證明文件副本(請參閱備註八)(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租用業務場所#:
□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有效租約副本(請參閱備註八) 


或 

□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其他證明文件副本(請參閱備註八)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如申請書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是由申請者的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或申請者用作從事本申請書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業務場所是由其全資附屬公司或其所屬公司集團的控股公司或該公司集團的附屬公司擁有或租用，請填寫《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公司集團補充表甲、乙、丙(第IV項)及丁部。

VII.
申請者就其在香港從事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在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_日 (此日期不得超過在遞交本申請書當日起計的90日前) 聘用的員工總數：              。當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內地人士的數目為


 ) (請參閱備註九) ，並遞交以下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證明文件 #
□ 
申請者最近提交予稅務局的僱員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 (BIR56A) 副本 


或 

□ (如BIR56A不適用) 經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其他證明文件副本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如申請書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是由申請者的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或為申請者從事本申請書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員工 (無論全部或部份) 是由其全資附屬公司或其所屬公司集團的控股公司或該公司集團的附屬公司直接聘用，請同時填寫《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公司集團補充表甲、乙、丙(第V項)及丁部。
VIII.
申請者的控制性股權 (即50%以上) 在遞交本申請書當日(即工貿署收表日期)起計的前一年內的變動情況 #
(a)
□ 沒有變動


或

□ 有變動 [如選擇此項，申請者須提供由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的股權轉讓文件副本，證明最新控制性股權直屬持有者的身分。請將有關文件列明於第XII項(其他證明文件)中。請同時填寫以下(b)部份]
(b) 上述控制性股權的變動是否申請者所屬公司集團的內部架構重組活動(請參閱備註十) #
· 是  
[如選擇此項，申請者須以書面確認所有涉及上述控制性股權變動的公司(即申請者及在上述股權變動前後的申請者控制性股權直屬持有者)屬同一公司集團，並解釋此等公司在該公司集團內的關係。請將有關文件列明於第XII項(其他證明文件)中。]

· 否

IX.
有關於海運服務的申請：
(a)
請申報申請者擬在內地提供的海運服務是否包括以下任何一項服務： #

· 設立獨資船務公司，為其擁有或經營的船舶提供攬貨、簽發提單、結算運費、簽訂服務合同等日常業務服務 (駁船及拖船除外) 。
· 利用幹線班輪船舶在內地港口自由調配自有和租用的空集裝箱。
· 設立獨資船務公司，爲該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或經營的船舶提供船舶代理服務，包括報關和報檢；使用商業通用的提單或多式聯運單證，開展多式聯運服務。

· 設立獨資公司，爲該香港服務提供者擁有或管理的船舶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供應服務。
□
是 [ 請填寫以下(b)部份]
· 否 [ 不用填寫以下(b)部份]
(b) 
如申請者擬在內地提供的海運服務包括上述任何一項或多項服務，請申報其擁有最終實益的非駁運/拖運船舶(請參閱備註十一)總噸位是否有50%或以上在香港註冊 #
□ 
是 [請提供船舶最終實益擁有權聲明的核證副本一份(請參閱備註十二)。請將有關文件列明於第XII項(其他證明文件)中。]
· 否

X.
有關於航空運輸地面服務的申請，請申報申請者是否已獲得香港機場管理局發出的有效牌照，並在遞交申請書當日起計的連續前5年內專門從事《安排》補充協議附件3所涵蓋的航空運輸地面服務業務#
□ 
是 [請提供由香港機場管理局發出的確認信副本一份，該確認信副本須經由香港機場管理局或指定專業人士(請參閱備註六)核證。請將有關文件列明於第XII項(其他證明文件)中。]
· 否
XI.
有關於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的申請，請申報 (如有關的華語影片是由申請者的全資擁有公司拍攝，請填寫《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公司集團補充表。如該公司已就另一部華語影片而獲發一份《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而該證明書在工貿署收到本申請書時仍然生效，請填寫上述補充表甲、乙、丙(第I和VI項)及丁部。否則，請填寫上述補充表中所有適用項目):
申請者是否已就另一部華語影片獲發《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而該證明書在工貿署收到本申請書時仍然生效 #
· 是 [請提供有關證明書編號                        及簽發日期                    ]
· 否
XII.
其他證明文件（如適用）(請參閱備註十二)
	
	文件類別
	
	文件參考號碼（如適用）
	
	核證機構或人士（如適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不敷應用，可另紙填寫）

	本人謹代表在甲部列明的申請者作出聲明，已細閱本申請書內的備註以及工貿署就《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事宜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並完全明白其內容。現特此聲明，本人在此申請書所填報的各項資料以及夾附於本申請書的證明文件，據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及並無遺漏。

本人謹代表在甲部列明的申請者作出聲明:

*(i)
丙部第VI項所述的業務場所，是由申請者用作與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業務範圍和規模相符合的用途;

*(ii)
在丙部第VII項所述當日，在申請者從事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員工中(包括由申請者、其從事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全資附屬公司、申請者所屬公司集團的控股公司，以及該公司集團的附屬公司直接聘用的有關員工)，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單程證來香港定居的內地人士佔有關員工總數的50%以上。



	本人知道工貿署將根據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及證明文件，審核上述申請者是否符合《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所定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標準。本人確保在遞交申請後，本申請書及隨附文件資料如出現任何變更，導致申請者不再符合《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下「香港服務提供者」的資格，申請者必須立即以書面取消有關申請，並重新遞交申請書及所需的證明文件。本人亦授權工貿署按《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事宜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處理此申請書內的個人資料。本人明白工貿署有權覆檢此申請書，並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委託有關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或任何獨立專業機構/人士協助確認/核實此申請書內所申報以及丙部列明的文件所載的隨附資料文件。有關確認/核實的一切費用須由甲部列明的申請者支付。本人確保如申請者獲發《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申請者在證明書有效期間如出現任何導致其不再符合《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下「香港服務提供者」資格的資料變更，申請者必須立即以書面通知工貿署。本人明白如發現申請者通過誤報、漏報資料或其他欺騙手段而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或申請者已不再符合《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中「香港服務提供者」的標準，工貿署在任何時候均保留權利取消其申請或撤銷已向其發出的《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本人亦知道本人或代表本人行事的任何人誤報或漏報資料，意圖以欺騙手段獲得利益，均屬違法，可遭起訴。

	
	
	
	
	
	
	

	香港身份證號碼　/

護照號碼（請註明護照國籍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如適用）
	
	英文姓名（如適用）
	
	職位

	
	
	
	
	

	授權人士(請參閱備註十三)簽署及申請者印章
	
	日期 (年/月/日)
	


備註

備註一：
申請者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條例》(第32章)或其他有關條例註冊或登記設立，並取得有效商業登記證。自《安排》生效之日（即2003年6月29日）起，雙方以外的服務提供者通過收購或兼併的方式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法律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除外）50%以上股權滿1年的，該被收購或兼併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屬於「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登記的海外公司、辦事處、聯絡處、「信箱公司」和特别成立用於為母公司提供某些服務的公司均不符合《安排》下「香港服務提供者」的定義。
備註二：
如獲發《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此名稱將完整以中英文列載於申請者的證明書上。倘若申請者屬視聽行業並在香港拍攝華語影片，請填寫申請者名稱和擬申請取得《安排》優惠待遇的華語影片名稱。每份申請表上只可填寫一部華語影片。
備註三：  
每份申請表只可涵蓋一項服務行業或類別的申請。每個成功申請，將獲發一張《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備註四：  
請簡述申請者現時和在有關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的規定年期內(就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所規定的年限，請參閱有關「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程序」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內附錄十一註7)，在香港提供服務的性質與範圍，例如主要營業活動、年均收入和支出，以及顧客性質和類型等。

備註五：
內地在《安排》下就開放服務貿易領域所作的具體承諾，已詳列於《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內。
為方便處理《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申請，工貿署已就各服務行業及類別編訂供填寫此申請表格用的名稱及編號。請參閱有關「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程序」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內附錄十一所列有關「服務行業編號」及「服務行業及類別（如適用）」的資料，以及工貿署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
申報於此部份的「服務行業及類別（如適用）名稱」將以中英文列載於申請者獲簽發的《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上。
有關《安排》下各項服務的性質與範圍，請參閱《安排》及其各補充協議中有關該服務行業的詳情及其適用的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編號的註釋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編號。，可於以下聯合國網頁
瀏覽-

·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9&Lg=1(只有英文版本)。
備註六：
工貿署根據《安排》附件5 第六條第(一)款第1項而指定的專業人士(即指定專業人士)包括：
(i). 香港執業會計師(核數師) ，即憑藉香港特別行政區《專業會計師條例》(第50章)註冊並持有執業證書的會計師。香港會計師公會備有會計師註冊紀錄冊供公眾參閱，該會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7樓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服務台，網址為：http://www.hkicpa.org.hk/；及
(ii). 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 在香港註冊執業並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認可的香港律師 (即中國委託公證人）。有關名單可瀏覽中國委託公證人協會有限公司網頁(http://www.caao.org.hk) 或香港律師會網頁( http://www.hklawsoc.org.hk)。
有關於法律服務[LES]的申請，指定專業人士只包括上述第(ii)項的人士（請參閱有關「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程序」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內附錄十一所載的法律服務行業所需文件，以及工貿署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

負責核證的機構/人士須在有關的文件/報告上(a)提供核證結果、核證日期、核證機構/人士全名；(b)作出簽署，並盡可能蓋上機構印章。
備註七：
有關「香港服務提供者」標準所定的實質性商業經營年期，請參閱有關「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程序」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內附錄十一註七。

備註八：
如申請者使用超個一間業務場所(如零售連鎖店、旅行社等)作實質性商業經營，申請者應在申請書中申報有關分店的總數目，以及遞交有關總店的電腦土地記錄、有效租約或其他證明文件的核證副本。然而，工貿署保留權利要求申請者遞交有關分店的電腦土地記錄、有效租約或其他證明文件的核證副本。
備註九：
「員工總數」指申請者在香港從事乙部第I項所述服務的實質性商業經營而聘用並向其直接支取薪酬的在職東主、合夥人、股東，以及以僱傭合約屬連續性合約 (即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形式聘請的受薪僱員。
備註十：
公司集團的定義等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條例》(第32章)中的相關釋義。

備註十一：
擁有最終實益的非駁運/拖運船舶包括申請者直接擁有或管有的非駁運/拖運船舶，以及經由其全資附屬公司及佔多數控股權附屬公司而擁有或管有的非駁運/拖運船舶。
備註十二：
請參閱有關「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程序」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內附錄十一，以及工貿署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中所列出的個別服務行業申請者須提供的附加證明文件(網址：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ntss/ss_maincontent.html)。工貿署保留權利要求申請者提交其他證明文件或由任何獨立專業機構或人士核實的證明文件。
備註十三：
授權人士須是申請者的獨資東主（如屬獨資經營）、其中一名合夥人（如屬合夥業務）或經董事局授權的董事/負責人（如屬有限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工業貿易署











(只供內部填寫) 


申請編號：						


收表日期：						








甲部 - 申請者一般資料 (請參閱備註一)








乙部	 - 申請者提供服務的性質與範圍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








丙部 - 申請者用以支持其《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申請的文件資料 


(請參閱工業貿易署不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另請注意:


(a)	法律服務的申請者只須填寫本部第I、III、V、VI 和 XII 項，以及提交相關文件。


(b)	視聽服務的申請者如已就另一部華語影片而獲發一份《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而該證明書在工貿署收到本申請書時仍然生效，擬就本申請書甲部所述華語影片申請《安排》的優惠待遇，只須填寫本部份第 I 項和 XI 及提交相關文件。）





丁部 - 聲明














附錄九








#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工貿署會以此電郵地址，作為日後所有就「香港服務提供者核證計劃」下的通訊渠道，如若電郵地址有任何更新，請立即以書面通知香港服務提供者核證組
TID 102 (12/2011修訂)


#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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